
附件 3

自然资源违法案件查处流程图

案件来源:上级交办、部门移送、群众举报、巡查发现、媒体披露

执法监察大队受理 不予立案 移交有关部门

立案

指定承办人

调查取证

出具调查报告

领导集体审议

行政处罚告知和听证告知

行政处罚决定书

送达

下达接受调查通知书和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通知书

1、询问当事人，制作详细询问笔录
2、现场勘查，制作现场勘测笔录
3、收集相关证据

当事人要求听证的，应在行政机关告知后 3日内
提出，听证 7天前，通知当事人举行听证的时间、
地点

犯罪案件移送

向有关部门抄告

行政复议行政诉讼

当事人主动履行、督促履行 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自当事

人法定起诉期限届满之日起六

个月内他提出）

结案、归档



执法监察巡查工作流程图

各自然资源所制定巡查工作计划（方案）、巡查计划（方案）

要明确巡查责任区域、巡查责任人员、巡查时段、巡查路线、

巡查频率（每周不少于 2次）

发现新建项目（个人）用地和勘查、开采矿产资源行为的，

主动检查用地和勘查、开采矿产资源的合法性

巡查人员进行现场检查或者调查时，应当向当事人或有关人

员出示工作证件，询问当事人或有关人员关于用地审批情况

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审批情况

合法：在《土地执法监察动态巡查记录

台账》和《矿产资源执法监察动态巡查

记录台账》上登记“没有发现违法”，

按规定录入《国土资源执法监察动态巡

查管理系统》

违法：发现自然资源违法行为的，及时制止，并向违法当事人发出《责令

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或《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做好现场证据收

集工作，并通知违法嫌疑人在指定的时间到指定的地点接受谈话

将巡查发现的违法用地信息和违法勘查、开采矿产资源信息登记在《土地

执法监察动态巡查记录台账》和《矿产资源执法监察动态巡查记录台账》

发现自然资源违法行为之日起 日内，向当地镇（街）书面报告违法情况、

现场制止情况及工作建议。对违法现场安装有电力、供水设备的，向镇（街）

供电所、税务等单位送达《违法用地项目（单位）告知函》

每月向局监察大队上报《巡查发现制止违法行为月报表》。

对符合立案条件的自然资源违法行为，应按规定立案调查，全面收集证据

后上报审查。

监察大队每月至少一次监督、指导各国土资源所的巡查工作情况，是否按

规定及时立案查处，与国土资源所联合巡查



自然资源行政强制流程图

、

制作《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催告书》

送达催告书

填写《强制执行申请书》递交人民法

院

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人民法院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强制

执行通知书》

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行政处罚决定生效后，当事人

逾期不履行，在申请强制执行

前，自然资源局制作《履行行

政处罚决定催告书》

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填写《强

制执行申请书》，并附《行政

处罚决定书》及作出的事实、

理由和依据，当事人意见和催

告情况，申请强制执行标准情

况以及其他法律法规。



自然资源非诉行政案件执行

“裁执分离”工作流程图

准予执行

不予

执行

执行

反馈结果

执行标的所在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开发区管委会、出口加工区管理局）

30日内提交《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及《执行预案》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函告执行标的

所在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开发区管委会、出口加工区管理局）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人民法院审查作出裁判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归档

执行标的所在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

处、开发区管委会、出口加工区管理局）

负责组织实施

人民法院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归档



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流程图

调解未达成协议

申请人提供资料：

1、调处土地权属争议申
请书；

2、上级主管部门的证
明；

3、有关证据：
（1）土地权属凭证
（2）土地批准文件
（3）土地来源证明
（4）不动产证、规划证
等地上物权证明

（5）证言证词
（6）其它证据
4、争议土地现状图
5、身份证明（含授权委
托书等）；

6、其它资料

申请人提出申请

审批（提出是否受

理意见）

受理（将申请书副本送被申请人）

被申请人答辩及提交证据

调查取证

现场勘察

组织调解

制作调解书

不受理（报政府作出不予

受理决定）

受理条件：

1、申请人与争议的土地
有直接利害关系；

2、有明确的请求处理对
象、具体的处理请求和

事实依据。

报县政府作出

处理决定

将决定送达双方

当事人


